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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行人群体性闯红灯现象之所以一再
难以遏制，在于违法人数众多，执法成本
过高。正是因这一马路顽疾，石家庄市
改变执法思路，对大路口的行人群体性
闯红灯前三名施以处罚，相较而言可操
作性更强，也可能以执法现实来讲，对大
路口的行人群体性闯红灯现象形成一定
的“震慑”。不过，这样“擒首”式处罚真
就是践行法治精神吗？

众所周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我国矢志法治
建设的基本原则。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
群人，只要闯了红灯就是违反了交通法
规，这是基本事实，不容否认。倘若只处
罚前三名，而对其他违法者不予处罚，这
显然有悖“违法必究”原则。不错，行人
群体性闯红灯的根子在于“从众心理”，
更深层次原因则是当事人觉得自己只是
众多违法者之一，法不责众，自己不太可
能遭到任何处罚。现实执法中无法做到

“违者必究”的短板困境，导致原本只是
有些侥幸的心理，久而久之成长为具有
适用“价值”的马路“哲学”。

回过头来再看石家庄市“处罚前三
名”的举措。虽然此举从数量上大大压
缩了处罚范围，降低了处罚难度，但在实
际操作中，依然会面临对“前三名”难以
认定的瓶颈。再者，对大路口行人的群
体性闯红灯只罚前三名，而对小路口闯
红灯的行人则一个不漏地全予处罚，仅
仅在一座城市，法律便出现如此悬殊的

泾渭之别。就算这样的差别化处罚措施
确实得到了落实，但因对法律这样选择
性地处罚，不可能真正提升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严肃性。如果法律的尊严无法
得到“质”的提升，那么一旦活动结束，行
人群体性闯红灯现象很难说不会反复。
如此看来，这种“处罚前三名”之举，又难
脱运动式执法嫌疑。

毫无疑问，行人群体性闯红灯现象
确实与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建设格格不
入，但能否有效遏制这一现象，显然不能
寄望于搞一两次规模宏大的活动，便可
收到立竿见影的高效。归根结底，行人
闯红灯现象是交通文明建设问题，而构
建更加健康的交通文明，离不开科学
和人性化的交通设施，同时还需要站

在“一盘棋”的更高角度，扎扎实实地
推进。比如既严管行人交通违法问
题，同时也要严查无视交通规则的特
权车、商家滥占通道等不文明现象，
一 步 步 地 夯 实 交 通 文 明 建 设 成 果 。
倘若总有人可以因为权力、关系等逃
避交通法规的问责，在一个千疮百孔
的法律践行生态中，交通文明建设又怎
不踯躅不前呢？

不必苛求交通文明建设旦夕之间便
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法律的公平公
正践行问题上下足功夫，交通文明建设
才可能在不断巩固中逐步推进，公众自
觉守法意识才可能不断提高，法律和公
德才可能并驾齐驱，生发出更为强大的
约束合力。

行人闯红灯仅罚前三名有悖法治精神
□禾刀（武汉）

从10月23日起，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横道、在路口内随意穿行、翻越中心隔离护栏
等交通违法情形，将被依法处以50元以下罚款，对于拒缴罚款者，交警将采取多种手段，百分之百进行深入教
育。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武瑞琪表示，此次活动中，在大路口，对群体性闯红灯的，要处罚前三名；在
小路口，对于闯红灯的行人，将全部处以50元以下罚款。 （10月25日《法制日报》）

虐童频发当
反思孱弱的监管

24 日微博上流传出的
一张照片寒了无数网友的
心：一名幼童被老师面带微
笑地揪着耳朵，生生拉离地
面。而这是发生在温岭城
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里的
真实一幕。25日中午，温岭
公安发布微博称：颜某因涉
嫌寻衅滋事犯罪，现已对其
予以刑事拘留。
（综合10月25日中新网等）

对这场让人出离愤怒
的虐童事件，当地公安是按
一般刑事犯罪来处理的。
事实上，除了刑法，教师法第
37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3
条、侵权责任法第38条也都
明确规定：体罚侮辱学生，情
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严惩这类犯罪分子，
有着充足的法律依据。

虐人幼子，竟还敢拿出
来向家长“炫耀”，这是何等
的无知与猖狂。但愤怒之
余更当反思，这样的“猖狂”
是如何炼成的？除去个人
素质原因（没有教师资格
证，自称“凭关系”进来的），
监管的缺位是否也在助纣
为虐？我们知道，任何事情
的发生都必然有其特定环境
与适宜土壤，倘若日常的监管
到位有效，又怎能豢养出这种
长期存在、多人参与且猖狂无
知的虐童事件？ 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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